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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下

列各方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徐州市签署： 

 

甲方：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螺山 2 号 

法定代表人：厉达 

 

乙方一：杨海生    身份证号码：362102197307XXXXXX 

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珠峰大道 288 号 2 区 13 栋 3 单元 601 房 

 

乙方二：谢永良    身份证号码：432302197911XXXXXX 

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城东连桥路 518 号 16 栋 1 单元 801 房 

 

乙方三：胡润民    身份证号码：422203197509XXXXXX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航沙河工业区南 101 

 

乙方四：罗盛来    身份证号码：452727197912XXXXXX 

住址：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镇水库南线 184 号 

 

乙方五：魏永星    身份证号码：130423198109XXXXXX 

住址：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狄邱乡王庄村清廉街 11 号 

 

乙方六：于泽    身份证号码：130225198405XXXXXX 

住址：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汀流河镇刘狼窝村北 3 条 2 号 

 

乙方七：珠海横琴纳特思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住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2530（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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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协议中，甲方与乙方一至乙方七合称为“各方”，乙方一至乙方七合称为“转让方”

或“乙方”。） 

鉴于： 

1. 各方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签署了《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就甲方向乙方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乙方所持的珠海

市广浩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广浩捷”）100%股权（以下简

称“标的资产”）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作出约定。 

2.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联评报字[2018]第 359 号的《广浩捷资产

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广浩捷 100%股权的最终评估结论。 

3. 各方同意，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次交易之《广浩捷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60,280.00 万元为依据，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60,000 万元。 

4. 为保证本次交易不损害甲方广大股东的利益，转让方同意本次交易做出业绩承诺及承

担相应的补偿义务。 

5. 本协议为各方签署的《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如无特别说明，《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第 1 条中的定义与解释亦适用于本协议。 

 

    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各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就本

次交易涉及的盈利预测补偿事项达成协议如下： 

 

第1条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补偿期间（以下简称“补偿期间”）为 2018 年度、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 

 

第2条 转让方对标的资产价值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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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甲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所购买资产交易中，以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转让方承诺，目标公司在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不低于本次交易中转

让方在补偿期间内当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转让方承诺，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4,500 万元、5,500 万元

及 7,000 万元。 

 

上述“承诺净利润”是指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同）。 

 

转让方承诺，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

的规定且与甲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保持一致；除非法律、法规规定会计准则的调

整或甲方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补偿期间内，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批准，

不得改变目标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目标公司的所得税率不因甲方的税率变

化而变化，按目标公司实际执行的税率计算。 

 

第3条 标的资产价值的确认 

 

各方确认，盈利预测补偿期间内，甲方应当在目标公司每年的年度审计时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

差异情况进行补偿测算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 

 

第4条 补偿方式 

 

转让方承诺，根据第 3 条所述之《专项审核报告》所确认的结果，若目标公司在补

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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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净利润的，则乙方应对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与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

利润数之间的差额按照交易双方的约定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所述： 

 

4.1 甲方在目标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条 4.3 款的约

定计算应补偿的金额并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的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

日内按本条 4.2 款约定的方式对甲方实施补偿。 

 

4.2 如目标公司在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小于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乙方应向甲方进行补偿。乙方应向甲方进行补偿的

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的计算方式为： 

 

4.2.1 如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

之间的差额不高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20%（含本数）的，则乙方应优先

以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对价进行补偿，现金不足以补偿时，再以本次交易取得的股

份对价进行补偿，具体如下： 

①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已补偿金额。 

②股份补偿数量的计算方式为：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金额－已现金补偿金额）

÷发行价格。 

 

4.2.2 如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

之间的差额高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20%（不含本数）的，则乙方应优先

以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对价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时，再以本次交易取得的现

金对价进行补偿，具体如下： 

 

当年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

润）÷补偿期间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作价－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

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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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股份补偿的计算方式为：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总金额÷发行价格 

 

②若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乙方再以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对价进行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应补偿金额=（应补偿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发

行价格。 

 

补偿期间甲方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

则乙方在本次交易中所获甲方股份的总数将作相应调整。 

 

4.3 乙方补偿金额以乙方在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为限（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

且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

金额不冲回，已经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退回；若目标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超过当

年承诺净利润，则超出部分可累计计入下一年度承诺净利润考核。 

 

乙方内部各自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的计算方式为：乙方各自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

易对价/乙方合计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且乙方各自对本协议项下的补偿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4 以上应补偿的股份应由甲方以 1 元总价回购并自甲方取得该等补偿股份之日起 10

日内予以注销。 

 

4.5 如甲方在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红，则现金分红的相关金额应返还至甲方指定账户，

且该部分返还金额不应用于抵偿应补偿金额。应返还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返还金

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应补偿股份数。 

 

4.6 补偿期间，如发生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包括但不限于

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战争、骚乱等社会性事件，

全球性的重大金融危机，导致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当年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实现

净利润小于目标公司相应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承诺净利润，经各方协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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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可以书面形式对约定的补偿金额予

以调整。 

 

第5条 减值测试 

 

各方确认，在补偿期间届满后三个月内，甲方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根据《减值测试报

告》，若出现如下情形，即：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现金总金额，则乙方应对甲方另行补偿，具

体补偿金额及计算方式如下： 

 

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补偿期

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现金总金额）。 

 

乙方按照下列顺序对甲方进行补偿： 

（1）以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作为补偿，所补偿的股份由甲方以 1 元总价的

价格回购并自甲方取得该等补偿股份之日起 10 日内予以注销。 

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应补偿股份数=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金额/本次发行

股份价格。 

 

补偿期间甲方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

则乙方在本次交易中所获甲方股份的总数将作相应调整，补偿的股份数量也相应进

行调整。 

 

（2）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股份数量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

金补偿。 

 



赛摩电气收购广浩捷项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乙方内部各自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适用本协议第 4.3 条之规定，即乙方内部各自承

担的补偿金额比例的计算方式为：乙方各自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乙方合

计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且乙方各自对本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 

 

（3）如甲方在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红，则现金分红的相关金额应返还至甲方指

定账户，且该部分返还金额不应用于抵偿应补偿金额。 

 

第6条 违约责任 

 

6.1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

违约；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该等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

给另一方带来的一切损失以及使另一方支付针对违约方提起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

用、与第三人发生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和应向第三人支付的赔偿等。 

 

6.2 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第7条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7.1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7.2 凡因执行本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协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不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3 诉讼进行期间，除提交裁决的争议事项或义务外，各方均应继续履行本协议规定的

其他各项义务。 

 

第8条 协议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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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本协议为各方签署的《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 

 

8.2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适用于自然人）或盖章并经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适

用于企业）之日起成立，自《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第9条 文本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正本一式十三份，各方各持一份，剩余报审批机关审批备案，

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10条 其他 

 

10.1 任何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与本协议有关的通知，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以专人送递、传

真、电传或邮寄方式发出；通知如以专人送递，以送抵另一方注册地址时为送达；

如以传真或电传方式发出，发件人在收到回答代码后视为送达；如以邮寄方式送达，

以寄出日后五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 

 

10.2 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需经各方同意并签署书面文件后方可生效；任何修改和补充为本

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0.3 任何一方未能或延迟行使和/或享受其根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和/或利益，不应视为

对该等权利和/或利益的放弃，且对该等权利和/或利益的部分行使不应妨碍未来对

此等权利和/或利益的行使。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本协议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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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的签署页） 

 

甲方：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有权签署人：                

                 厉 达 

 

 

签署日期：2018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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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姓名 签字 

乙方一 杨海生 
 

乙方二 谢永良 
 

乙方三 胡润民 
 

乙方四 罗盛来 
 

乙方五 魏永星 
 

乙方六 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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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七：珠海横琴纳特思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 年 12 月 1 日 

 

 

 


	甲方：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螺山2号
	法定代表人：厉达
	甲方：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